
附件 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大会发言工作规则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九次秘书长

会议通过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八次秘书

长会议修订ꎬ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六次

秘书长会议修订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二十四次秘书长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全国政协大会发言工作的制度化、 规

范化、 程序化建设ꎬ 根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ꎬ 制定

本规则ꎮ

第二条　 大会发言是人民政协参加单位、 政协委员在全体会

议和常委会会议期间履行职能ꎬ 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的一种重要形式ꎬ 是人民政协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的一项重要民

主权利ꎮ

第三条　 大会发言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对政协工作的要求ꎬ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ꎬ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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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 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ꎮ

第四条　 大会发言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ꎬ 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以及

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

题等建言资政、 凝心聚力ꎬ 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 民主

化ꎮ

第五条　 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 各团体、 各界别和政协委

员ꎬ 要加强同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联系ꎬ 通过大会发言ꎬ 加强思

想政治引领ꎬ 广泛凝聚共识ꎮ

第六条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

和组织形式作用ꎬ 为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通过大会发言发表

意见、 提出建议提供保障ꎮ

第七条　 坚持 “不抓辫子、 不扣帽子、 不打棍子” 的方针ꎮ

政协全国委员会依法依章程维护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发表意见

建议的权利ꎮ

第二章　 大会发言的提出和基本要求

第八条　 大会发言的提出方式

(一) 人民政协各参加单位可以本党派、 团体、 界别名义提

出ꎮ

(二) 委员可以个人名义或者若干人联名方式提出ꎮ

(三) 全体会议期间ꎬ 可以小组或联组名义提出ꎮ

第九条　 大会发言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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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热爱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ꎬ

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ꎬ 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ꎬ 遵守政协章

程ꎬ 保守国家秘密ꎮ

(二) 坚持严肃性、 科学性、 可行性ꎬ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ꎬ 努力做到观点鲜明、 言之有物ꎬ 注重运用数据、 事例等阐明

观点ꎬ 分析问题深入透彻ꎬ 建议务实可行ꎮ 引用资料和数据应准

确ꎬ 并注明出处ꎮ

(三) 直入主题、 言简意赅、 层次分明ꎮ 大会口头发言语言

宜生动、 有感染力ꎮ

(四) 大会发言分为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ꎮ 每份口头发言材

料一般不超过 １４００ 字ꎻ 每份书面发言材料不超过 ３０００ 字ꎮ

第十条　 大会发言内容不能涉及以下情形:

(一) 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的ꎮ

(二) 国家法律、 法规和政策禁止的ꎮ

(三) 对其所在组织、 单位有关组织事宜和人事安排有意见

的ꎮ

(四) 进入司法诉讼或者行政复议、 仲裁程序ꎬ 尚未结案

的ꎮ

(五) 为本人或亲属解决个人问题的ꎮ

(六) 宣传、 推介作品、 产品的ꎮ

(七) 指名举报的ꎮ

(八) 纪检、 监察机关或审判、 检察机关正在审理的违纪违

法问题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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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其他不宜作为大会发言的情形ꎮ

第十一条　 对不符合大会发言基本要求的稿件ꎬ 及时退提交

人或有关单位ꎬ 作调整修改或撤稿处理ꎮ

第十二条　 提交大会发言的委员、 有关单位和大会发言组工

作人员不得就未公开的发言稿内容接受记者采访ꎬ 不得擅自向无

关人员披露相关信息ꎮ

第三章　 大会口头发言的遴选

第十三条　 全体会议期间一般安排两次口头发言ꎬ 安排委员

个人或委员代表党派、 团体、 界别、 小组或联组发言ꎮ 常委会会

议期间一般安排一至二次口头发言ꎬ 安排常委个人或常委代表党

派、 团体、 界别、 常委视察团发言ꎮ

第十四条 　 大会口头发言评审小组主要由全国政协委员组

成ꎬ 负责组织、 初选口头发言ꎮ

第十五条　 口头发言评审小组通过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主题议

政群等多种形式ꎬ 了解委员关注的问题ꎬ 引导委员围绕需要增进

共识的问题ꎬ 有针对性撰写大会发言稿件ꎮ

第十六条　 口头发言评审小组通过委员分阅、 集中评稿等形

式ꎬ 按照 “质量第一、 党派优先、 统筹兼顾” 的原则ꎬ 采取民

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方式ꎬ 形成口头发言建议稿件ꎮ

第十七条　 秘书长召集大会发言选稿会议集体研究确定口头

发言稿件ꎮ

第十八条　 党派、 团体、 界别大会口头发言的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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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体会议和学习贯彻中共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的常委会

会议期间ꎬ 安排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界作大会

口头发言ꎮ

(二) 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期间ꎬ 综合考虑会议主题、 分

专题设置、 集体发言与个人发言比例等因素ꎬ 统筹安排民主党派

和全国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界作大会口头发言ꎮ

(三) 根据各团体、 界别提出的发言材料质量和会议的总体

情况ꎬ 决定是否安排作大会口头发言ꎮ

(四) 党派、 团体、 界别申请作大会口头发言时ꎬ 应同时提

出大会发言宣读人ꎮ

第十九条　 委员个人大会口头发言的遴选

(一) 自愿报名ꎮ

(二) 质量第一ꎬ 不指定ꎬ 不照顾ꎮ

(三) 在同等条件下ꎬ 优先安排未作过大会口头发言的委

员ꎮ

(四) 两人及以上联名发言的ꎬ 应事先提出大会发言宣读

人ꎮ

第二十条　 全体会议委员小组或联组讨论中口头发言的推荐

遴选

(一) 在全体会议最后一场大会口头发言开始的 ４ 个工作日

前ꎬ 对于委员小组讨论或联组讨论中普遍反映质量较高的发言ꎬ

可以所在小组或联组名义ꎬ 经委员组长签字后向大会发言组推

荐ꎬ 并同时提出大会发言宣读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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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会发言组按程序报批ꎮ

第四章　 大会发言的成果转化

第二十一条　 对大会发言中反映的重要情况、 提出的重要意

见和建议ꎬ 采取以下形式报送、 处理:

(一) 大会口头发言以 «政协大会发言专报» 形式向中共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领导同志报送ꎮ

(二) 大会书面发言中的重要内容视情转送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单位ꎮ

(三) 以委员宣讲团、 委员讲堂等形式深化运用ꎮ

(四) 转化为政协提案、 政协信息或在相关媒体上刊载等ꎮ

第五章　 大会发言工作机构

第二十二条　 大会发言组是负责大会发言工作的专门机构ꎬ

内设口头发言评审小组和办公室ꎮ 口头发言评审小组主要负责组

织、 初选大会口头发言工作ꎮ 办公室主要负责统筹协调、 服务保

障、 书面发言阅稿等工作ꎮ

第二十三条　 换届年的全体会议和学习贯彻中共中央重要会

议精神的常委会会议大会发言ꎬ 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指定有

关室局成立大会发言组ꎬ 负责相关组织服务工作ꎮ 专题议政性常

委会会议大会发言ꎬ 由牵头组织的专门委员会、 文化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共同组建口头发言评审小组ꎬ 开展相关工作ꎮ

第二十四条　 大会发言组工作人员要保持政治敏锐性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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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力ꎬ 把好政治关和政策关ꎮ 要尊重政协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

表达自己观点和保持自己语言风格的权利ꎮ

第二十五条　 大会发言组的职责

(一) 起草大会发言工作实施方案ꎮ

(二) 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界、 有

关人民团体、 政协委员发出大会发言征稿通知ꎮ

(三) 负责发言来稿登记工作ꎬ 对不符合发言要求的来稿ꎬ

按照本规则进行处理ꎮ

(四) 对来稿进行编阅ꎮ

(五) 向大会发言选稿会议提出大会口头发言建议名单ꎬ 落

实发言人ꎮ

(六) 协调党派团体大会口头发言有关工作ꎮ

(七) 负责大会发言选稿会等工作会议的组织服务工作ꎮ

(八) 对发言人进行会前培训ꎬ 明确现场要求ꎬ 提醒注意事

项ꎬ 保障现场效果ꎮ

(九) 配合有关工作机构ꎬ 做好发言材料文档发布、 网络直

播、 新闻报道、 民族语言文字翻译等工作ꎮ

(十) 成果转化及资料归档等后续工作ꎮ

(十一) 做好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ꎮ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规则自秘书长会议通过之日起实行ꎮ 由政协

全国委员会办公厅负责解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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